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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报告期内公司向俊尊机械零星采购原材料，交易额较小。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转让前张

志秋为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的实际经营管理负责人，转让后泰硕润滑油、泰

能商贸都受张志秋控制，因此合并披露交易金额。 根据《上市规则》，股权转让

后

１２

个月内仍视同关联方，故公司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

２０１７

年全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的交易金额为关联交易金额。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公司出具说明，不再与泰硕

润滑油、泰能商贸发生业务往来。

４

、发行人向国茂集团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内容主要系水费、绿化费、保

洁费及餐饮费等非生产性辅助费用，交易额较小。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起，国茂集团将

包括员工宿舍在内的部分建筑出租给常州沃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向常州沃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员工宿舍，租金合计

５．２２

万元。 上述交易已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为

关联交易。

（

１

）与国泰铸造的关联交易

１

）交易的原因及背景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减速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国泰铸造主要从事铁铸件

制造、加工业务。 报告期内，国泰铸造为公司提供铸件，具体包括针齿壳、机座、

箱体、法兰等，主要用作本公司减速机产品外壳。国泰铸造为公司减速机外壳铸

件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与公司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和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向国泰铸造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６

，

７７４．７４

万元、

２

，

９７５．７７

万元

和

２

，

３３１．０７

万元，占同类产品采购额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９４％

、

８．２８％

和

６．２３％

；占国

泰铸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３．３６％

、

６６．２０％

和

３８．１８％

，占比逐年下降。

２

）关联采购定价原则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国泰铸造于每年年初签订框架性采购协议，约定基本

定价原则，调价方式，以及结算、交付以及产品质量保证等标准条款，与国泰铸

造签订的框架性协议与其他同类供应商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定价原则采用核价采购方式， 即通过核算生产成

本，加上合理毛利率商定最终采购价格。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人工费用、制造

费用等。 原材料价格随行就市，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每个月进行一次浮动调整。

加工费部分则根据公司工程技术部计算出生产所需的标准工时后， 结合当地

工人工资水平计算每道加工工序的成本费用， 在核算出的生产成本的基础上

视生产产品所需投入、工艺复杂程度等因素给予合理毛利率空间，并在核算出

的价格的基础上与供应商商定最终采购价格。 本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定价原

则与向其他铸件供应商采购定价原则一致。

３

）关联采购价格公允性分析

由于减速机产品的规格型号较多，因此所需铸件的规格型号也较多。报告

期内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的铸件的种类较多， 因此选取向国泰采购的主要产

品与其他供应商同类型号产品进行价格对比：

２０１６

年度， 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的产品单价与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同型

号产品的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

公斤

采购产品 规格

２０１６

年度

国泰铸造 其他供应商 差异率

针齿壳

０９－３＃ ４．８９ ４．９７ －１．６１％

４－７＃ ４．６６ ４．８０ －２．９２％

卧式机座

０９－３＃ ５．４４ ５．６８ －４．２３％

４－７＃ ４．９２ ４．５５ ８．１３％

立式机座

０９－３＃ ５．１０ ５．０４ １．１９％

４－７＃ ４．６０ ４．８０ －４．１７％

ＺＹ

箱体

－ ５．１３ ５．１０ ０．５９％

模块化减速机箱体

９７＃

以上

６．５２ ６．０８ ７．２４％

平均值

５．１６ ５．１３ ０．５９％

２０１７

年度， 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的产品单价与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同型

号产品的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

公斤

采购产品 规格

２０１７

年度

国泰铸造 其他供应商 差异率

针齿壳

０９－３＃ ６．００ ６．０６ －１．０５％

４－７＃ ５．６７ ５．４２ ４．６２％

卧式机座

０９－３＃ ６．３５ ５．９９ ５．９７％

４－７＃ ６．２４ ６．０８ ２．５６％

立式机座

０９－３＃ ５．８８ ５．９２ －０．７０％

４－７＃ ５．５４ ５．２５ ３．３０％

ＺＹ

箱体

－ ６．０８ ５．７５ ５．６８％

模块化减速机箱体

９７＃

以上

７．２９ ６．８６ ６．２６％

平均值

６．１３ ５．９２ ３．６３％

２０１８

年度， 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的产品单价与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同型

号产品的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

公斤

采购产品 规格

２０１８

年度

国泰铸造 其他供应商 差异率

模块化减速机箱体

９７＃

以上

７．８４ ７．６４ ２．５２％

９７＃

以下

６．５０ ６．２８ ３．５２％

输入法兰

－ ６．９９ ７．０２ －０．４６％

平均值

７．１１ ６．９８ １．８２％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上述铸件的平均单

价分别为

５．１６

元

／

公斤、

６．１３

元

／

公斤和

７．１１

元

／

公斤， 向其他供应商采购上述铸件

的平均单价分别为

５．１３

元

／

公斤、

５．９２

元

／

公斤及

６．９８

元

／

公斤， 向国泰铸造采购平

均单价相较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平均单价的差异率分别为

０．５９％

、

３．６３％

和

１．８２％

，不存在重大差异。 国泰铸造与其他供应商的同型号产品间的差异主要

由于原材料、工艺等而略有不同。

报告期内， 国泰铸造对发行人销售收入占其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３．３６％

、

６６．２０％

和

３８．１８％

。 选取

２０１７

年度国泰铸造对外销售的主要产品与国泰

铸造对其他无关联客户的销售价格进行对比，整体差异率为

０．３１％

，差异率较

小，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向国泰铸造采购的价格合理、公允。

４

）后续关联交易的安排

国泰铸造主要从事铸件制造、加工业务，具体包括针齿壳、机座、箱体、法

兰等，公司未将国泰铸造纳入上市公司体内具有合理性：

①

铸件属于减速机外

壳生产的前端工艺，加工工艺较为传统，经济附加值较低，备选供应商众多，市

场竞争充分，发行人对国泰铸造不存在依赖；

②

国泰铸造拥有独立生产经营场

所，并已开发汽车零部件铸件等行业客户且对其收入占比逐年提升，具有独立

面向市场经营能力，对发行人不存在依赖；

③

国泰铸造系实际控制人之一沈惠

萍的哥哥沈志平夫妇控制并经营的公司，不受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沈志平

夫妇无出售意愿；

④

国泰铸造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承担费用等利益输送

行为，发行人收购国泰铸造不存在法律合规性障碍，国泰铸造不存在因法律合

规性障碍而未纳入上市主体的情形。

为规范和控制关联交易，公司已采用“一品两商”的模式，即一种型号对应

两家以上供应商，逐步减少对国泰铸造的采购量，并扩大对其他铸件类供应商

的采购额，替代对国泰铸造的采购额。报告期内国泰铸造关联采购金额总体呈

现下降趋势。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国泰铸造的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６

，

７７４．７４

万

元、

２

，

９７５．７７

万元和

２

，

３３１．０７

万元，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７．７５％

、

２．６３％

和

１．７９％

，关联采购占比逐年下降。 公司对国泰铸造替代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合

计

９

，

９２０．２３

万元、

１８

，

５２６．４８

万元和

１６

，

３４０．６２

万元，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

为

１１．３５％

、

１６．３６％

和

１２．５７％

，公司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有效。 替代供应商与公

司及公司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通过向

替代供应商的采购，预计未来公司向国泰铸造关联采购金额将持续下降。经核

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认为，报告期内不存在国泰铸造对发

行人变相利益输送的情形。

为了进一步减少及规范公司与国泰铸造之间的交易，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出

具了相关承诺，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公司向国泰铸造的采购金额逐年下

降，每年度同比下降不低于

２０％

。

２０１８

年度发行人对国泰铸造的关联采购金额为

２

，

３３１．０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度

减少

６４４．７０

万元，降幅为

２１．６７％

，上述承诺已得到切实履行。

保荐机构、 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发行人承诺向国泰

铸造的采购金额逐年下降，每年度同比下降不低于

２０％

，不违反与国泰铸造间

的采购合同约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国泰铸造出具承诺函：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做

出的降低采购额的承诺不违反发行人与国泰铸造签署的采购合同； 国泰铸造

与发行人一直友好合作，未因合同履行事项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亦不存在任

何法律风险。

（

２

）与茂邦机械的关联交易

１

）交易的原因及背景

茂邦机械主要从事减速机配件、机械零部件制造、加工业务。报告期内，茂

邦机械为公司提供锻件及加工服务，主要包括出轴、紧固环、闷盖等。茂邦机械

作为公司锻件类产品的供应商之一，与公司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公司向茂邦机械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３

，

０６２．０３

万元和

６５２．８９

万元；占茂邦机械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９．０４％

和

９６．６３％

。

２

）关联采购定价原则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茂邦机械于每年年初签订框架性采购协议，约定基本

定价原则，调价方式，以及结算、交付以及产品质量保证等标准条款，与茂邦机

械签订的框架性协议与其他同类供应商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向茂邦机械采购定价原则采用核价采购方式， 即通过核算生产成

本，加上合理毛利率商定最终采购价格。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人工费用、制造

费用等。 原材料价格随行就市，根据市场变动情况每个月进行一次浮动调整。

加工费部分则根据公司工程技术部计算出生产所需的标准工时后， 结合当地

工人工资水平计算每道加工工序的成本费用， 在核算出的生产成本的基础上

视生产产品所需投入、工艺复杂程度等因素给予合理毛利率空间，并在核算出

的价格的基础上与供应商商定最终采购价格。 本公司向茂邦机械采购定价原

则与向其他锻件供应商采购定价原则一致。

３

）关联采购价格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向茂邦机械主要采购轴类、紧固环、端盖等锻件类产品。由

于轴类产品需与具体减速机型号相匹配，因此种类较多，公司出于规模效应固

定向某合格供应商采购固定型号轴类产品， 因此存在部分原材料无可比供应

商的情形。而出轴产品所涉及的工艺主要有铣、粗车、半精车、精车、钻孔等，加

工工艺比较成熟，可选择供应商较多，因此公司不存在对茂邦机械相关锻件产

品的依赖。由于向茂邦机械采购的部分产品无可比供应商，因此选取向茂邦机

械采购主要产品的公司内部核算的价格与向茂邦机械的最终采购价格对比如

下：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向茂邦机械采购的产品单价与核算价格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元

／

件

采购产品

２０１６

年度

茂邦机械 核算价格 差异率

出轴

Ｘ７＃ １７２．７２ １７５．９４ －１．８３％

出轴

Ｘ６＃ １６４．６６ １６６．７１ －１．２３％

出轴

Ｘ４＃ ６４．４７ ６５．３０ －１．２７％

出轴

Ｘ２＃ ２３．３０ ２３．５４ －１．０２％

出轴

９＃ ４

，

５７５．９１ ４

，

６５０．０８ －１．６０％

出轴

８＃ １

，

８７１．６２ １

，

９０６．１３ －１．８１％

出轴

２＃ ６４．３３ ６５．３０ －１．４９％

出轴

１＃ ３８．５６ ３８．７９ －０．５９％

出轴

０＃ ２３．３２ ２３．５３ －０．８９％

中间轴

ＢＥ４２ ４９．２５ ５０．６４ －２．７４％

中间轴

ＢＥ４１ ３２．０７ ３２．６５ －１．７８％

中间轴

ＢＥ３１ ２９．８５ ３０．２７ －１．３９％

轴

ＺＬＹ２５０－３９ ２９５．８０ ２９８．８３ －１．０１％

轴

ＺＬＹ２５０－３８ ２９６．３３ ２９８．８３ －０．８４％

轴

ＺＬＹ２２４－３８ ２１１．４８ ２１３．４３ －０．９１％

轴

ＺＬＹ２２４－３７ ２１２．６９ ２１３．４３ －０．３５％

轴

ＺＬＹ２００－４３ １５２．４４ １５４．８０ －１．５２％

轴

ＺＬＹ２００－４２ １５３．０２ １５４．８０ －１．１５％

轴

ＺＬＹ１８０－４１ １２０．９４ １２１．２８ －０．２８％

平均值

４５０．１５ ４５７．０７ －１．２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公司向茂邦机械采购的产品单价与核算价格差异情况如

下：

单位：元

／

件

采购产品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茂邦机械 核算价格 差异率

出轴

Ｘ７＃ １９６．３３ ２０４．７８ －４．１３％

出轴

Ｘ６＃ １９１．００ １９４．０４ －１．５６％

出轴

Ｘ４＃ ７６．０９ ７６．０１ ０．１０％

出轴

Ｘ２＃ ２７．４２ ２７．３９ ０．１２％

出轴

９＃ ５

，

４１２．５０ ５

，

４１２．５０ ０．００％

出轴

８＃ ２

，

１７２．５４ ２

，

２１８．６６ －２．０８％

出轴

２＃ ７６．５７ ７６．０１ ０．７３％

出轴

１＃ ４５．５０ ４５．１５ ０．７７％

出轴

０＃ ２７．５８ ２７．３８ ０．７３％

中间轴

ＢＥ４２ ５７．９９ ５８．９４ －１．６２％

中间轴

ＢＥ４１ ３７．８１ ３８．０１ －０．５３％

中间轴

ＢＥ３１ ３４．９７ ３５．２３ －０．７５％

轴

ＺＬＹ２５０－３９ ３３３．０１ ３４６．５３ －３．９０％

轴

ＺＬＹ２５０－３８ ３３３．１３ ３４６．５３ －３．８７％

轴

ＺＬＹ２２４－３８ ２４７．５０ ２４７．５０ ０．００％

轴

ＺＬＹ２２４－３７ ２４７．５０ ２４７．５０ ０．００％

轴

ＺＬＹ２００－４３ １７９．５１ １７９．５１ ０．００％

轴

ＺＬＹ２００－４２ １７９．５１ １７９．５１ ０．００％

轴

ＺＬＹ１８０－４１ １４０．６４ １４０．６４ ０．００％

平均值

５２７．２１ ５３１．６７ －０．８４％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公司向茂邦机械采购上述锻件的平均单价分别为

４５０．１５

元

／

件和

５２７．２１

元

／

件， 价格核算平均单价分别为

４５７．０７

元

／

件及

５３１．６７

元

／

件，向

茂邦机械采购平均单价相较核算价格的差异率分别为

－１．２５％

和

－０．８４％

， 不存

在重大差异。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公司向茂邦机械采购平均单价高于

２０１６

年度，主要

系原材料钢材价格上涨所致。

公司对茂邦机械的价格核算原则和标准与公司向其他供应商采用的价格

核算原则和标准保持一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茂邦机械对发行人销售收入占其总销售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９９．０４％

和

９６．６３％

。 选取

２０１７

年度茂邦机械对外销售的主要产品与茂

邦机械对其他无关联客户的销售价格进行对比，整体差异率为

０．５８％

，差异率

较小，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综上所述，公司向茂邦机械的采购价格合理、公允。

４

）资产收购情况

为保障原材料质量及供货周期的稳定性，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与茂邦机械

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依据协议，公司收购茂邦机械与减速机配件生产加工业

务相关的机器设备及存货。其中，机器设备的交易价值参考银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７

］沪第

０７７３

号），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

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参考确定为

３１１．４２

万元， 存货的收购对价参考其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账面价值确定为

４４５．１５

万元，合计收购对价为

７５６．５７

万元。 交

易当日，公司与茂邦机械完成资产交割。 本次交易完成后，茂邦机械与减速机

配件业务相关的相关人员、资产已转入拟上市主体内，此后茂邦机械无实际经

营活动，公司与茂邦机械不再发生交易。

（

３

）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的关联采购

１

）交易的原因及背景

泰硕润滑油主要从事润滑油、燃料油的批发与销售业务；泰能商贸主要从

事润滑油、燃料油、橡塑及化工制品的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泰硕润滑

油、泰能商贸主要采购各类润滑油。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向泰

硕润滑油、 泰能商贸关联采购金额合计分别为

１

，

１７９．４５

万元、

６５１．７６

万元和

１１８．２９

万元； 占泰硕润滑油和泰能商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７１．４１％

、

５１．５９％

和

４７．９２％

。

２

）关联采购定价原则

报告期内， 本公司与泰硕润滑油、 泰能商贸于每年年初签订框架性采购协

议，约定基本定价原则，调价方式，以及结算、交付以及产品质量保证等标准条款，

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签订的框架性协议与其他同类供应商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定价原则采用协商定价方式，年初签

订框架性协议时约定基准采购价格， 当供应商提出调价要求且得到公司内部

审核通过后对基准价格进行调整。

３

）关联采购价格公允性分析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公司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平均单价相较向其他

供应商采购平均单价的差异率分别为

３．７６％

、和

－３．１５％

，不存在重大差异，对比

过程如下：

由于本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的润滑油产品种类较多， 选取公司向泰硕润滑

油、 泰能商贸采购的主要产品的价格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供应商采购的价

格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

公斤

关联采购 可比价格 差异率

２０１７

年度

１５０＃

中极压齿轮油

８．６４ ９．３０ －７．１１％

２＃

复合锂基脂

１０．９９ １１．７９ －６．７４％

２０＃

试车用油

７．９７ ７．８９ １．０９％

４６０＃

涡轮蜗杆专用油

９．７１ １０．０８ －３．６０％

３２＃Ｌ－ＨＭ

抗磨液压油

１０．２４ １０．３８ －１．４０％

４６＃Ｌ－ＨＭ

抗磨液压油

１０．６１ １０．６２ －０．１２％

平均值

９．６９ １０．０１ －３．１５％

２０１６

年度

１５０＃

中极压齿轮油

８．８２ ８．５０ ３．７６％

平均值

８．８２ ８．５０ ３．７６％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公司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上述润滑油的平均单

价分别为

８．８２

元

／

公斤和

９．６９

元

／

公斤， 向其他供应商采购上述润滑油的平均单

价分别为

８．５０

元

／

公斤和

１０．０１

元

／

公斤，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平均单价

相较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平均单价的差异率分别为

３．７６％

和

－３．１５％

，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的价格合理、公允。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发行人仅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少量油品，采购金

额合计

１１８．２９

万元，金额较小，同期未再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同类型油品，因此

同期所采购油品无可比供应商，故选取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油

品价格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对外销售同类油品价格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单位：元

／

公斤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发行人 无关联第三方 差异率

福斯切削油

ＥＣＯＯＣＬ ６００ ＮＢＦ Ｃ １８．７６ ２０．５８ －８．８３％

高速磨削油

ＨＳＧ２１１ＬＥ ２０．８１ ２１．４８ －３．１０％

福斯低油雾切削油

ＨＦＮ １６ＬＥ １９．４８ １９．８６ －１．９２％

平均值

１９．６９ ２０．６４ －４．６２％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向发行人销售的各类润滑油产品价

格与向无关联第三方的产品销售价格平均差异率为

－４．６２％

，价格差异主要系

不同油品采购规模不同导致，不存在重大差异，定价合理。

４

）后续关联交易安排

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和泰能商贸采购润滑油， 发行人未将泰硕润滑油和

泰能商贸纳入上市公司体内具有合理性：

①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和

泰能商贸的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不断下降，

２０１７

年合计占比仅为

０．５８％

，

２０１８

年仅为

０．０９％

，占比非常小，发行人对其不存在依赖。 除向国茂股份

销售外，报告期内泰硕润滑油和泰能商贸同时在开拓并销售给其他客户，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其他客户占泰硕润滑油和泰能商贸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２８．５９％

、

４８．４１％

和

８７．０６％

，对发行人不存在依赖。

②

泰硕润滑油和泰

能商贸一直由张志秋经营管理，张志秋无意愿出让股权。

③

泰硕润滑油和泰能

商贸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承担费用等变相利益输送行为，发行人收购泰

能商贸和泰硕润滑油不存在法律合规性障碍， 泰能商贸和泰硕润滑油不存在

因法律合规性障碍而未纳入上市主体的情形。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惠萍控制的泰

硕物资将所持有的

５１％

泰硕润滑油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吴春凤；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沈惠萍的母亲胡杏妹将所持有的

５１％

泰能商贸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吴春凤。 吴春凤系张志秋配偶之母，张志秋为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的实际经

营管理负责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泰硕润滑油的股东变更为吴春凤和张志

秋， 泰能商贸的股东变更为吴春凤和张志秋， 上述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为优化采购渠道，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出具了相关说明函，自本函出具之日

起，公司不再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发生业务往来。

Ａ．

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设立后实际经营管理和股权转让背景

ａ．

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设立后一直由张志秋实际经营管理

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设立时均由张志秋经办，其具有润滑油行业的销售

经验和经历，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设立后也一直由张志秋担任该两家公司的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 两家公司均由张志秋实际经营管

理。张志秋与实际控制人沈惠萍合作的原因主要系双方是朋友关系，张志秋希

望开拓业务，向发行人销售润滑油。沈惠萍或胡杏妹未曾参与该两家公司的经

营与管理，亦未在两家企业担任职务。

ｂ．

股权转让背景

发行人在筹划上市时，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鉴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

贸一直由张志秋实际经营管理，经与张志秋协商，沈惠萍、胡杏妹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将该两家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志秋的婆婆吴春凤。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泰硕润

滑油的股东变更为吴春凤和张志秋，泰能商贸的股东变更为吴春凤和张志秋。

ｃ．

股权受让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志秋和吴春凤与国茂股份的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持股

５％

以上的自

然人股东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国茂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在国茂股份或国茂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任职，不

是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关联方相关规定，关联方股权转让给非关联方后

１２

个月

内视同关联方，因此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将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认定为公

司关联方。 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起，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已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方。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关联采购金额合计分别为

１

，

１７９．４５

万元、

６５１．７６

万元和

１１８．２９

万元。 除向国茂股份销售外，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

同时在开拓并销售给其他客户。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共开发了常州

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顺丰铝业有限公

司、江苏南方轴承有限公司、五洋纺机有限公司等近

２００

家客户。 泰硕润滑油、

泰能商贸一直由张志秋经营管理，具有独立面向市场经营的能力，对发行人不

存在依赖。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认为，泰硕润滑油和泰能商

贸股权转让真实有效。

Ｂ．

发行人不再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发生业务往来的合理性、可行性

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主要采购油类原材料，主要包括金属加工

液、工业设备油、润滑脂、清洗剂和防锈油五个大类，主要用于设备润滑、清洁、

防锈和冷却等功能。上述油类产品由油类生产厂商生产，大都由各类贸易商进

行销售，市场上同种类同型号油类产品具有较多选择，采购渠道较为丰富，可

替代性较强。

在发行人

ＩＰＯ

审核过程中，发行人希望将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纳入上市

主体。 由于张志秋无意愿将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的股权出售给发行人，考虑

到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的油类原材料市场上选择较多，渠道较

为丰富，不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是可行的，因此为优化采购渠道，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发行人出具了相关说明函，自本函出具之日起，发行人不再与泰硕

润滑油、泰能商贸发生业务往来。

Ｃ．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以来发行人与泰能泰硕的业务往来情况

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相关说明函出具日起， 发行人未与泰硕润滑油、泰

能商贸发生业务往来。

Ｄ．

间接采购情况

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出具说明函起，公司按照说明函的要求不再与泰硕

润滑油、泰能商贸发生业务往来，发行人对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的油品采购

业务转向常州市普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久商贸”）和常州中油昆仑润

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昆仑”）采购。 上述两家供应商是公司现有供应

商，且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普久商贸和常州昆仑的业务往来中，

主要关注油品是否满足经营需要及产品价格情况， 未关注普久商贸和常州昆

仑的上游渠道来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常州昆仑和普久商贸出具了书面说明及所附销售清单，公

司采购的常州昆仑和普久商贸的产品有来自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的情况，润滑

油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各经销商之间实力与资源不等，相互调货的现象普遍存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后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普久商贸销售给公司的油品中来源于泰硕

润滑油、泰能商贸的金额为

１９３．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后，普久商贸销售给公司

的油品中有

７．３８

万元来自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系原先采购的油品库存），常

州昆仑销售给公司的油品中来源于泰硕润滑油、 泰能商贸的金额为

６６３．４９

万元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后，常州昆仑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采购油品并销售给公司的

金额为

２７．４３

万元）。 常州昆仑和普久商贸均是主营油品贸易的公司，根据其提供

的说明，常州昆仑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营业收入为

９

，

２４１．３９

万元，普久

商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营业收入为

１

，

１０４．２７

万元。

普久商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具说明函，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普久商贸

已停止对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所有油品的采购，来源于泰硕润滑油、泰能商

贸的油品已向福斯（中国）厂商直接进行采购。 常州昆仑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

具说明函， 根据现市场状况， 常州昆仑将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停止对泰硕润滑

油、泰能商贸的油品采购，并转向常州市长润石油有限公司进行采购。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普久商贸销售给公司的产品已按说

明执行，不存在向泰能商贸、泰硕润滑油采购并销售给公司的情形；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常州昆仑销售给公司的产品已按说明执

行，不存在向泰能商贸、泰硕润滑油采购并销售给公司的情形。

２

、间接采购价格公允性分析

（

１

）对比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后发行人间接采购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的产品价格

与

２０１８

年

１－４

月发行人直接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同种类的产品价格，结果

如下：

单位：元

／

公斤

油 品 直接采购 间接采购 差异率

切削油

ＥＣＯＯＣＬ ６００ ＮＢＦ Ｃ １８．８６ １９．２４ －１．９６％

高速磨削油

ＨＳＧ２１１ＬＥ ２１．１５ ２１．６３ －２．２１％

低油雾切削油

ＨＦＮ １６ＬＥ １９．４８ １９．６５ －０．８５％

工业清洗剂

１０２１ ２３．８７ ２４．０８ －０．８５％

３２＃Ｌ－ＨＭ

抗磨液压油

１０．２０ １０．４７ －２．６６％

４６＃Ｌ－ＨＭ

抗磨液压油

１０．６２ １０．７２ －０．８５％

平均值

１７．３６ １７．６３ －１．５７％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后，上述油品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间接采购价格

与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４

月向泰硕润滑油、 泰能商贸直接采购价格的平均差异率

为

－１．５７％

，不存在重大差异，间接采购价格公允。

（

２

）发行人向泰硕润滑油、泰能商贸间接采购的主要油品采购平均价与询

价结果对比如下：

单位：元

／

公斤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询价结果

油品 长润报价 常州昆仑报价

向常州昆仑

实际采购价格

向常州昆仑

实际采购价格与长润报价差异率

１５０＃

中极压齿轮油

９．０５ ８．８９ ８．７９ －２．８７％

发行人在采购上述油品前，经向长润和常州昆仑询价，长润报价高于常州

昆仑报价，公司选择向常州昆仑进行采购。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后，公司向常州昆仑的实

际采购价格为

８．７９

元

／

公斤，上述价格与长润报价差异率为

２．８７％

，不存在重大

差异，定价公允合理。

（

3

）与国茂集团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国茂集团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１４５．８８ １００．１６ １６２．６８

租赁员工宿舍

４３．５５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租赁厂房

７４．８９ ２７．１０ －

合计

２６４．３３ １５８．２６ １９３．６８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与国茂集团之间发生的经常性采购

金额分别为

１９３．６８

万元、

１５８．２６

万元和

２６４．３３

万元，发生金额较小，占国茂集团

（母公司口径）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７．１９％

、

９．６２％

和

１２．３２％

。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发行人向国茂集团支付厂房租赁费用

２７．１０

万元和

７４．８９

万元，系发行人收购茂邦机械与减速机配件相关经营性资产后，自有厂

房面积不足以承接相关业务，故采用租赁的方式以满足生产经营所需。报告期

内， 发行人向国茂集团租用厂房依据厂房所在当地相似地段厂房租金的市场

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 租金的支付方式为一年一付。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度，发行人向国茂集团租赁员工宿舍，租赁价

格参照国茂集团所持有相关建筑物账面折旧及土地摊销金额确定， 作价具备

合理性。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租金支付方式为一年一付，

２０１８

年度的租金支付方

式为每半年付款一次。

发行人向国茂集团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内容主要系水费、绿化费、保洁

费及餐饮费等非生产性辅助费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发行人向

国茂集团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分别为

１６２．６８

万元、

１００．１６

万元和

１４５．８８

万

元。 以上交易均参考国茂集团外部采购价格作价，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２

、出售商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各项关联销售金额、占发行人营业收入和占关联方

成本的比重情况如下：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国泰铸造 销售商品

金额（万元）

－ ９８．１０ ８７．１７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 ０．０７％ ０．０８％

占关联方营业成本的比例

－ ２．４３％ １．３３％

大地装备 销售商品

金额（万元）

－ － ３５．３８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 － ０．０３％

占关联方营业成本的比例

－ － ０．１６％

俊尊机械 销售商品

金额（万元）

－ － ３．９５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 － ０．００％

占关联方营业成本的比例

－ － １．０８％

报告期内，公司向大地装备、俊尊机械零星销售减速机产品，发生金额较

小。 公司向关联方国泰铸造销售商品主要系铁屑销售，交易金额较小。

（

１

）向国泰铸造的关联销售价格公允性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发行人向国泰铸造关联销售的金额分别为

８７．１７

万

元和

９８．１０

万元，占国泰铸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１．３３％

和

２．４３％

。发行人

向国泰铸造及其他客户销售铁屑的价格以铸造生铁价格为参照， 通过向客户

询价确定每月铁屑销售单价， 定价方式一致。 对国泰铸造的关联销售价格公

允。 自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起，公司已不再向国泰铸造销售铁屑。

（

２

）向大地装备、俊尊机械的关联销售价格公允性

２０１６

年度，发行人向大地装备关联销售

３５．３８

万元，占大地装备同期营业

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０．１６％

。 发行人与大地装备、俊尊机械主要交易内容为减速

机及零星配件。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大地装备、俊尊机械的关联交易均基于产

品销售指导价制定，定价方式与其他客户相同，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与国茂集团之间的偶发性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性质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国茂集团

采购

采购设备

－ － ５２５．６４

接受劳务

－ － ５５．５０

租赁建筑物

－ ６．３５ ２３５．２４

合 计

－ ６．３５ ８１６．３８

销售 销售商品

－ － ５６５．１３

合 计

－ － ５６５．１３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公司与国茂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国茂

集团采购设备、接受劳务以及向国茂集团销售商品等。以上交易的发生具有一

定偶然性，预计以后年度不会持续发生。

１

）采购设备

国茂集团曾免税进口两台磨齿机， 以上设备海关放行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

１７９

号）》，免税进口设备监管年限为

５

年，自货物进口放行之日起计算。在进口减免

税货物的海关监管年限内，未经海关许可，减免税申请人不得擅自将减免税货

物转让、抵押、质押、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监管年限届满的，自动解除

监管。

２０１５

年，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业务重组，以上两台磨齿机由于尚处在海

关监管期，因此未纳入重组范围。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监管期到期，公司即向国茂集团

按照账面净值购买上述两台磨齿机，以上交易作价

５２５．６４

万元。 上述交易作价

依据为机器设备账面净值，作价具备公允性。

２

）采购劳务

２０１６

年公司接受国茂集团劳务， 主要系国茂集团与广告公司前期签订的

广告合同的履行，广告主要用于推广“国茂”品牌减速机。随着同一控制下业务

合并完成，国茂集团后续不再从事与减速机相关业务，因此

２０１６

年广告合同的

履行发生的金额

５５．５０

万元由公司向国茂集团采购。 该广告合同已于

２０１６

年执

行完毕。以上交易作价依据为相关广告合同实际结算金额，

２０１６

年度国茂集团

向广告公司实际支付

５５．５０

万元，发行人向国茂集团支付

５５．５０

万元，作价公允。

３

）关联租赁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向国茂集团租赁厂房、办公楼、仓库，发生费用共计

２３５．２４

万元，主要系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业务重组，临时向国茂集团租赁厂房。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国茂集团租赁办公楼的租金价格参照国茂集团所持

有相关建筑物账面折旧及土地摊销金额确定，作价具备合理性。发行人向国茂

集团租用厂房及仓库依据建筑所在当地相似地段厂房、 仓库租金的市场价格

为基础协商确定，作价合理。

４

）销售商品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末完成对国茂集团和国茂实业的减速机资产重组，减

速机业务由公司承接。

２０１６

年，由于部分零星客户对更换供应商的审核周期需

要一定时间。 为保持合作关系，满足客户需求，由国茂集团与客户签订销售合

同，国茂集团向公司签订采购合同。 客户对供应商的合格审核通过后，国茂集

团不再与客户发生交易。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与国茂集团发生关联销售

５６５．１３

万元。上述交易作价依据为发行人相关减速机产品实际对外销售价格，作价公

允。

（

２

）关联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国茂实业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２６ ２０１９．０７．２５

否

关联担保情况说明：

常州市国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０１７０１０５２０１７１６００５９

，为本

公司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不超过叁亿元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公司已开立尚未到

期的票据情况如下：银行承兑汇票

９

，

３７５．００

万元，票据有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５

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银行承兑汇票

５

，

６３６．００

万元，票据有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３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４８３．１２ ４９２．８５ ４０５．７０

３

、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

１

）应收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应收项目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

款

大地装备

－ － ６．３６ － ６．３６ －

俊尊机械

－ － － － ４．６３ ０．２３

国泰铸造

０．２５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０３

预付账

款

国泰铸造

－ － ３．５７

国茂集团

－ －

其他应

收款

任虎

－ － － － ９ ０．４５

王晓光

－ － － － ５ ０．２５

黄晓英

－ － ４．１ ０．２１ － －

（

２

）应付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应付项目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付账款

国泰铸造

７７８．４８ － ７７４．４５

茂邦机械

－ － ３０４．８４

俊尊机械

４．２５ １．０２ ５３．８１

国茂集团

２２．９４ １．４１ ５５．５０

国茂实业

－ － －

泰硕润滑油

－ ７７．７６ ９１．１３

泰能商贸

－ － １９２．６８

预收账款

俊尊机械

－ － －

国泰铸造

－ － －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１

、独立董事审阅了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相关资料，认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至

２０１７

年度期间内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

际生产经营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

公允的、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独立董事针对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性的问题出具了确认文

件，意见如下：公司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期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定价依据和定价方式符合市场规

律，遵循了自愿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针对

２０１８

年度的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关于预计江苏国茂减

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中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系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业务行为，双方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

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独立董事出具 《关于

２０１８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

见》：公司

２０１８

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定价依据和定价方式符合市场规律，遵循了自愿平

等、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经核查，保荐机构、会计师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关联交易经过相应程序批

准和确认，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决策合规。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出生

年份

任职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１８

年领

取薪

酬（万

元）

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数量（万

股）

与本

公司

的其

他利

益关

系

徐国忠 董事长 男

１９６３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常州

市国泰减速机厂厂长、经理、主

任；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

常州市国泰减速机厂执行董

事、厂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任常州国泰减速机械有限

公司董事长、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今， 任国茂集团董事长、 总经

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

国茂立德执行董事、 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茂股份董事长。

国茂集团董事长、

国茂实业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国茂

建设执行董事、国

茂投资董事长兼

总经理、湖塘商汇

董事长兼总经理、

江苏湖塘双惠典

当有限公司监事、

迪科木业监事

－ ３

，

２６０．００

无

徐彬

董事、

总经理

男

１９８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 任国茂集团董

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任

国茂立德执行董事、 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任国茂立

德副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

茂股份董事、总经理。

国茂集团董事、

国茂投资董事、

橡子工业公司董

事

７０．４３ ４

，

５００．００

无

陆一品

董事、

董事会

秘书、

副总经

理、财

务负责

人

男

１９８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任常州

市国茂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

国茂立德财务总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至今，任国茂股份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橡子工业公司财

务总监、 北京太

奇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４６．４６ －

无

王晓光

董事、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任国

茂集团销售部总监助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任国茂集团

销售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任国茂立德副总经

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茂股份

董事、副总经理。

正泰咨询普通合

伙人

５９．６１ －

无

周旭东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６６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任常州

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至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任常州第六律师

事务所兼职律师；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担任常州东臻律师

事务所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任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主任；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今，为江苏东

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任江苏南方轴

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今， 同时担任常州市钟

楼区政协副主席；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今，任国茂股份独立董事。

常州丰盛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江苏雷

利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江

苏东泰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蓝豹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同

时兼任常州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苏

州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

６．２５ －

无

耿磊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７２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今， 任上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合伙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

任国茂股份独立董事。

北京津宇嘉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上会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江苏长

虹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６．２５ －

无

谢飞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６４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任江

苏化工学院、 江苏石油化工学

院、 江苏工业学院机械系与材

料系教师；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兼任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冶

金与材料工程系访问学者；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美国奥

本大学材料研究与教育中心客

座研究员；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常

州大学材料学院教师；

２０１６

年至

今，担任国茂股份独立董事。

常州大学教师

６．２５ －

无

范淑英

监事会

主席

男

１９６３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任武进

化纤针织厂、武进工程布厂主办

会计；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任常州天丽氨纶针织厂财务科

长；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历

任常州特斯克精密注塑有限公

司董事、财务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任国茂

集团财务部部长、信息管控部部

长、 内控部部长；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至

今，任职于国茂投资；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至今，任国茂股份监事会主席。

国茂集团财务部

部长、 信息管控

部长、 内控部部

长

－ －

无

吕云峰 监事 男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江苏

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江苏

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深

投资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江苏华沣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今，

任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至今，任国

茂股份监事。

我乐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江

苏索尔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江苏华沣

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 －

无

张国庆

职工监

事

男

１９６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任国

茂集团营销中心片区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今， 任国茂股份营销

中心片区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

任国茂股份监事。

－ １１１．１０ －

无

孔东华

总经理

助理

男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任用友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实施顾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任常州金碟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咨询顾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任国茂集团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国茂

立德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今，任国茂股份总经理助理。

－ ４７．３９ －

无

谭家明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５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历任

中国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机械

厂副总工程师、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浙江通力减

变速机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历任

国茂集团技术副总、 技术部部

长；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

国茂立德技术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茂股份副总经理。

－ ４７．３８ －

无

郝建男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任河北

省唐山爱信齿轮有限公司生产

管理部部长；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任国茂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国茂立德

副总经理兼计划仓储部部长；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茂股份副总

经理兼计划仓储部部长。

－ ５８．０６ －

无

杨渭清

制造总

监

男

１９７４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国茂

集团制造三部部长；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任国茂立德运营

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任国茂立德制造总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茂股份制造总监。

－ ４１．２１ －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一）控股股东情况

国茂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２．９１％

股份，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国茂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现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西湖路

１１１

号，法定代表人徐国忠。国茂集团经营范围为：机械零部件

加工；针纺织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家具、木制

品、纺织原料、橡塑制品销售；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目前，国茂集团主要从事房屋租

赁及投资等业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国茂集团的股东、出资金额和持股比例如

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徐国忠

２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３

，

５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

２

徐彬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３

沈惠萍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茂集团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产

３５４

，

５２０．９２

万元，净

资产

２５１

，

６９１．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

１８０

，

２８７．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１

，

１２６．８５

万元。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情况

徐国忠、 徐彬、 沈惠萍组成的徐氏家族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８５．５０％

的股

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玲系实际控制人徐国忠之女，直接持有公司

３．８０％

股权，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徐国忠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身份

证号码为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６３０９１５＊＊＊＊

，住所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创

建武进县湖塘镇国泰减速机厂（国茂集团前身）。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创建常州市国茂电

机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创建常州市国茂立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曾荣获

２０１０

年

首届江苏省工业营销“十大风云人物”提名奖、常州市明星企业家、常州市优秀企

业家、常州市职业道德模范、创业武进十大功臣、武进区第一届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武进区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常

州市国泰减速机厂厂长、经理、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常州市国泰减

速机厂执行董事、厂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常州国泰减速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国茂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国茂立德执行董事、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茂股份董事长。

沈惠萍女士，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身份证号码为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６６１０１５＊＊＊＊

，住所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任常州市国泰减速机厂会计；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

常州国泰减速机械有限公司会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 任国茂集团董事、 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

徐彬先生，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身份

证号码为

３２０４８３１９８９０６１４＊＊＊＊

，住所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至今，任国茂集团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任国茂立德执行董事、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国茂立德副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今，任国茂股份董

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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